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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2016 年 12 月 10 日，“海沧半马”开赛，吴某佩戴“李某、

F12530”的号码布进入赛道参跑。吴某在通过终点后不远处摔
倒，出现心跳停止、呼吸微弱等情况，在赛事医疗点临时救护
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后于当天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

吴某与尤某是公司同事，尤某与李某是朋友关系。尤某、
李某通过网上报名获得海沧半马参赛名额。尤某通过与案外
人许某微信聊天获知吴某没有报名，便与李某联系，李某同
意将比赛名额让给尤某的一个“公司同事”，并将身份证复印
件及参赛包领取单通过邮箱发给尤某。其后尤某微信联系
吴某，称有一女生（李某）名额，吴表示接受。同时，尤某安排
许某代为领取李某的参赛包。吴某将报名费以微信红包发给
尤某，尤某又转发给李某。吴某取得李某的参赛包后，最终通
过检录参跑。

海沧半马通过官方网站报名参赛，赛事官网公布有赛事规
程、报名须知、参赛人员人身保险说明书等资料。根据赛事规
程，参赛者应身体健康，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等
若干疾病的患者不宜参加比赛；比赛期间组委会将根据监控录
像对“虚假年龄报名或报名后由他人替跑”“私自涂改、遮挡号

码布参赛或转让号码布”等违规情
形进行处罚。

此外，赛事规程规定参赛者自
行购买保险，组委会另外为每位参
赛者提供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保单
以报名信息为准。保险说明书表
明，有“冒名顶替参加比赛”等情形，
保险机构免责。正式报名参赛选手
会签署一份声明，载明参赛者承诺
以本人名义报名参赛，如因本人原
因未能参赛，不得将号码布转让给
他人；参赛者全面理解参赛可能出
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
施，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
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主办方
对于非其原因造成的人身意外或其
他任何形式的损失不承担任何形式
的赔偿等。

厦门H体育公司是上述赛事的运营机构。事发第二天，
H 体育公司与吴某妻子就该事件的善后处理达成协议，约定
H体育公司自愿支付吴妻10万元人道主义费用。该款项已实
际履行。

2017年2月，死者吴某的家属以侵权之诉向海沧法院提起
诉讼。

庭审现场

原告：被告违背监管义务

违规转让号码布，都应担责
原告认为，吴某当天使用从李某处转让的女性参赛号码布

参赛，主办方通过肉眼即可轻易区分选手性别，然而吴某却参
加比赛并跑完了全程，赛事组织者厦门H体育公司没有对吴某
进行任何形式的劝告阻拦并立即终止其冒名顶替的参赛的资
格，直到吴某不治身亡。

“H体育公司违背了最基本的监管义务，此外，H体育公司
在参赛包发放、比赛检录等方面存在疏失，应当对吴某死亡结

果承担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原告强调。
原告方认为，另一被告李某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报名参

赛，又在赛前违规转让该参赛资格，违背了比赛名额不得私自
转让的规程，李某亦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H体育公司代理人答辩认为，“我方对吴某不负有赔偿责

任。第一，我方没有过错；第二，比赛的检录行为与运动员在比
赛中的猝死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死者在比赛中没有受
到任何外力施害，其猝死系偶发的不可预见之损害；第三，我方
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履行了相应的社会责任。”

H体育公司同时提出，李某与吴某、尤某转让号码布的行
为侵害了海沧半马的利益。

被告李某代理人答辩认为：“李某仅与尤某系情谊关系，与
案件其他人素未谋面。李某同意将自己参赛名额转让给尤某
的行为是好意施惠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且李某行为与吴
某猝死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损害结果的发
生是因为案外人许某的冒领行为、H 体育公司未尽合理的安
全保障义务以及吴某过于自信所致。李某的行为不具有故
意和重大过失，同时，从社会效果而言，李某不宜承担赔偿责
任或补偿责任。”

第三人尤某则认为，其与吴某是同事，因个人爱好平时会
报名参加一些马拉松比赛。同为马拉松爱好者，其能够体会吴
某想参加比赛的心情，故其主观上是出于同事之谊、朋友间的
帮忙，没有转让号码布获利的动机和行为。就本案事故，赛事
主办方对比赛现场疏于监管或有默许行为，管理存在重大疏
忽，应承担责任。

法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成本案焦点
法庭审理认为，对于吴某的死亡，被告厦门H体育公司是

否已经善尽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在比赛包发放、运
动员检录以及比赛过程中的监管是否存在过失？以及相应的
过错与吴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李某转让比
赛号码布是好意施惠行为还是侵权行为？该行为是否存在过
错以及相应行为与吴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些成为各方相互攻防和激烈争论的焦点。

由于本案系国内首例马拉松“替跑者”猝死索赔案件，社会
关注度高。本案的依法裁判将为此类事件的责任认定提供可
参考的裁判标准，以进一步明确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各方主体义
务和责任，规范各方行为，减少乃至杜绝事故的发生，将对我国
目前蓬勃发展的体育赛事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海沧法院高度
重视，适用由三位法官加四位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模式”进
行了审理。

本案将择期宣判。

马拉松“替跑者”猝死谁来埋单
家属向运营方和号码布转让者索赔百余万

《人民法院报》安海涛

2016年，福建省“建发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以下简称“海沧半马”），发生了一起
替跑者猝死事件，事后，死者吴某家属将赛事运营方厦门H体育公司和转让号码布的李某告上法
庭，请求二被告赔偿相关损失123万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喜 夫妻假离婚后买房成功
今年47岁的陈亮与小他9岁的刘芳（均为化名），于2008

年11月11日结婚，婚后次年5月，刘芳生下一个女儿。
据陈亮称，婚后，他与刘芳共同购买了广东佛山某房及

广州某房，这两房均登记在刘芳名下，但属两人的夫妻共同
财产。2015年8月，他与刘芳准备共同购买广州市南沙某房
并支付了订金及首期房款，但刘芳告诉他，因他个人信用记
录原因造成无法以他名义签订购房合同。为此，刘芳要求以

“假离婚”的方式规避限购政策来购买该房。“于是我与刘芳
于2015年9月25日办理离婚手续及签订离婚协议。同月30
日，刘芳与开发商签订购买该房的合同，购房后我与刘芳共
同以家庭收入支付了一年房贷。”

当初办理“假离婚”时，陈亮还与刘芳签订了一份《离婚
协议书》，约定：佛山某房及广州某房均归刘芳所有，陈亮自
愿放弃属于刘芳名下的财产；女儿由刘芳携带抚养，陈亮每
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

怒 假离婚后女方不愿复婚了
然而，购房后，陈亮多次向刘芳提出办理复婚手续，但对

方一直拖延，直至2016年9月刘芳明确拒绝复婚，并拒绝返

还属于陈亮所有的财产份额。陈亮以《离婚协议书》上的女
儿抚养和财产分割的意见并非其真实意思为由，于2016年9
月向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起诉刘芳。

在诉状中，陈亮请求法院判令撤销他与刘芳签订的《离
婚协议书》；判令双方婚生女儿由他携带抚养，刘芳每月向他

支付1500元作为女儿的抚养费；确认佛山某房及广州某房
为双方共同所有，各占50%产权份额；刘芳向其返还为购买
南沙某房所支付的订金、首期款及一年房贷共267239元的
一半即133619.5元。作为被告，刘芳表示，她与陈亮已办理
离婚登记，离婚时对财产的处理是归刘芳所有，双方已对财
产进行处理，离婚协议经过民政部门盖章确认，合法有效。
她请求法院驳回陈亮的全部诉求。

为了向法庭证明自己的主张，陈亮提供了他的征信记
录，主张他因存在未还债务而无法贷款购买“南沙某房”。陈
亮还提供了离婚登记后，他为双方居住的房屋缴纳电费的票
据以及两人的合照，主张离婚登记后两人仍以夫妻名义共同
居住。对此刘芳表示，双方共同居住也不能证明离婚登记为

“假离婚”。

悲 法院确认男方“净身出户”
广州市海珠区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婚姻法，办理离婚手

续仅须男女双方自愿即可，无须审查双方是否感情破裂，无
须考虑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的理由。故陈亮、刘芳于2015年9
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双方自该日起已解除夫妻关系。

关于《离婚协议书》是否存在欺诈的情形，法院认为，陈
亮、刘芳对于是否离婚已达成一致意见，且经民政部门审核，
故不存在欺诈。原告又称双方曾约定购房后复婚，但现被告
不同意复婚，表明被告并非自愿同意复婚，因而即使双方曾
约定复婚，该约定因违反被告的自愿而无效。对于子女抚养
和财产分割问题，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曾就该问题有其他
约定或附有其他条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法院特别指出，原告既然愿意承担风险而选择办理离婚
登记，则离婚后财产归被告、被告不愿复婚的后果则应由原
告自行承担。

广州海珠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陈亮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亮上诉后，广州中院近日二审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假离婚”假戏真做？ 法院判“净身出户”！
《羊城晚报》董柳 曾德瑜 陈颖

一年时间里，陈亮（化名）的经历犹如坐过山车一般，经历了“喜、怒、悲”：为了规避相关政策，他
与妻子假离婚后买房成功；然而，离婚后的妻子却不愿复婚，依照离婚协议他面临“净身出户”的后
果；为了证明是“假离婚”，他搬出了各种“证据”；但法院只认法律、事实和证据，最终判决离婚有效，
他真的“净身出户”了！


